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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开展黄河流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

污染防治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农业农村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

局各分局：

现将省畜牧兽医局、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黄河流域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的通知》

（鲁牧畜字〔2023〕1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

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强化协作配合。各区市农业（畜牧）、生态环境部

门要强化部门联动，围绕部门协同联动落实情况、粪污处理

设施配建情况、粪肥还田利用情况、养殖环境保护及执法监

管情况等 4方面情况，制定具体方案和负责人员，联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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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自查工作。县级实现辖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全覆盖。

市级对每个区市抽查 10个养殖场（户），其中，抽查专业户

数量不少于 8个，规模场原则上以 C、D级规模场为主。规

模场的分级标准按照《关于探索推进畜禽规模养殖场分级管

理的通知》（鲁牧畜字〔2022〕5号）执行。

二、强化清单管理。各区市对规模场和专业户逐一建立

清单台账。对于规模场，填写《畜禽规模养殖场台账清单》

《C级畜禽规模养殖场问题清单》《D级畜禽规模养殖场问题

清单》《畜禽规模养殖场分级管理汇总表》《畜禽规模养殖场

清单汇总表》；对于专业户，填写《畜禽养殖专业户粪污收

集处理台账清单》《畜禽养殖专业户清单汇总表》。对于县级

自查情况，填写于《市级重点抽查汇总表》。

三、强化问题整改。各区市要坚持边自查边整改，对于

问题场（户），逐一建立整改台账，按期完成整改。各区市

要在自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格式见附件 2），连同以

区市为单位汇总的省局通知附件 1-8，以农业（畜牧）、生态

环境部门的联合文件形式（总结报告及附件 4、5、7、8 的

盖章扫描版，报告 word版、表格 excel版），一并于 5月 25

日前通过电子政务办公平台报送至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产业

发展科、市生态环境局生态保护与监测科。

附件：1.《关于开展黄河流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

污染防治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的通知》（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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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字〔2023〕1号）

2.**区市自查总结报告（参考提纲）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5月 6日



附件 1

关于开展黄河流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
污染防治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生态环境局，有关市畜牧

兽医中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和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绿色低碳先行区建

设意见，切实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经研究，省

畜牧局、省生态环境厅决定联合组织开展黄河流域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和污染防治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实施方案》（鲁政办发〔2017〕68 号）《山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鲁环发〔2022〕6 号）《山东

省“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行动方案》（鲁环发〔2022〕16

号）等要求，全面摸排畜禽养殖依法依规落实设施配建及运行管

护、粪肥利用计划和台账、环评、排污许可等工作要求，助力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畜牧强省提供有力保

障。

二、排查整治范围



以黄河流域 9 市为重点，其他市同步展开。采取县级全面

自查、省市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县级实现辖区内畜禽养殖场

（户）全覆盖，省、市级重点抽查畜禽养殖专业户。市级重点抽

查要对辖区内县（市、区）全覆盖，对每个县（市、区）养殖场

（户）抽查数量不得少于 10 个；其中，抽查专业户数量不得少

于 8 个，规模场原则上以 C、D 级规模场为主。

三、排查整治时间

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由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生态

环境部门联合组织实施。市级重点抽查可与县级全面自查同步进

行，原则上于 5 月 25 日前全面完成。省畜牧局、省生态环境厅

将于 5 月下旬开展联合抽查（抽查通知另发）。

四、排查整治内容

（一）部门协同联动落实情况。部门间是否落实信息共享、

定期会商、实地检查、督导评估、年底总结报告等措施；每季度

末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是否将当地养殖场（户）清单

提供给本级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是否做好环评和排污许

可管理工作。

（二）粪污处理设施配建情况。宣传《山东省畜禽养殖场（户）

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是否到位；农业农村（畜牧兽医）、

生态环境部门是否及时开展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配建核查，

并对符合条件的联合出具证明文件；配建的粪污处理设施是否能



够满足养殖规模需求并正常运行，是否存在偷排直排等违法行为；

与第三方粪污处理利用机构签订的协议是否严格执行；规模场配

套设施联合核查文件是否及时上传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

（三）粪肥还田利用情况。宣传《关于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计划和台账管理的通知》是否到位；规模场是否按时将粪肥

利用计划报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同时抄送农业农村（畜牧兽

医）部门；规模场粪肥利用台账是否及时准确记录相关信息；养

殖专业户是否建立完善台账记录。

（四）养殖环境保护及执法监管情况。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

划编制进展、有关任务目标落实情况；禁养区划定方案是否及时

公布，禁养区内是否还有违法违规畜禽养殖；规模场是否依法落

实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管理等措施；养殖臭气综合整治等措

施；养殖场户有无畜禽粪污随意露天堆放、直排偷排乱排等污染

环境行为。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协作配合。各地要高度重视此次联合排查整治活

动，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机制，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安排精

干力量，明确具体负责人员，组织开展自查工作。市级下发工作

方案时，一并抄报省畜牧局、省生态环境厅（盖章版）。

（二）强化清单管理。县级大排查大整治要对辖区内畜禽养

殖场（户）实现全覆盖，并对规模场和专业户逐一建立清单台账。



对于规模场，依托分级管理加强动态精准管理，及时调整分级名

单，填写《畜禽规模养殖场台账清单》、《C 级畜禽规模场养殖场

问题清单》、《D 级畜禽规模场养殖场问题清单》、《畜禽规模养殖

场分级管理汇总表》、《畜禽规模养殖场清单汇总表》（见附 1-5）。

对于专业户，填写《畜禽养殖专业户粪污收集处理台账清单》、

《畜禽养殖专业户清单汇总表》（见附 6-7）。对于市级重点抽查

情况，填写《市级重点抽查汇总表》（见附 8）。

（三）强化问题整改。各地要坚持边自查边整改，对自查中

发现的问题，切实加强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指导督促及时整改。

对于问题场（户），逐一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要求、完成时

限、责任人员，强化过程监管，确保全部如期完成整改。各市要

在自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总结报告（提纲参考格式见附 9），连同

以市为单位汇总的附 1-8，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告及附 4、5、7、

8 的盖章扫描版，以及报告 word 版、表格 excel 版），一并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省畜牧局、省生态环境厅指定邮箱。

联系人及电话：

省畜牧局 战汪涛 0531-51788709

电子邮箱：sxmsyjxmc@shandong.cn

省生态环境厅 常伟倩 0531-51798235

电子邮箱：sthjtncc@shandong.cn



附件 2

**区市自查总结报告（参考提纲）

一、自查基本情况

**区市共有养殖场（户）**个，县级自查**个。其中，县级

发现问题**个，现已完成整改**个，其余问题将于**月份完成整

改。

二、工作落实情况

（一）部门协同联动落实情况。

（二）粪污处理设施配建情况。

（三）粪肥还田利用情况。

（四）养殖环境保护及执法监管情况。

三、典型经验做法

四、发现的问题

五、整改措施及计划完成时限

六、下步工作打算

此件主动公开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6日印发


